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大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世明 朱勤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５１７８９ ０２１－６２１５１７８９

电子信箱

ｈｕｓｍ＠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ｚｈｕｑｉｎ＠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７２

，

１９８

，

６２６

，

７０２．５５ ５３

，

８４５

，

７３５

，

９７８．４５ ３４．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３

，

４８９

，

３１２

，

２３２．９５ ２２

，

８３６

，

２２７

，

２２０．９１ ２．８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５３５

，

３２７

，

４５５．７７ －５

，

７３２

，

３１８

，

３１１．３５ －２０．８８

营业收入

１

，

９２２

，

１４０

，

６７０．２３ ２

，

３９２

，

４２３

，

２８６．９６ －１９．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１

，

０８１

，

６４０．３３ ８１０

，

９４５

，

９４０．６６ －５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３７６

，

４１１

，

９２４．７１ ８０１

，

９５４

，

２８３．７４ －５３．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６ ３．５９

减少

１．９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１５ ０．２３７３ －５３．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１５ ０．２３７３ －５３．０１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２

，

３３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９２ １

，

１５９

，

４５６

，

１８３ ０

无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３．３３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无

嘉峪关宏丰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７４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７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厦门新世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０ ３０

，

６０７

，

２６１ ０

质押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大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９ ２３

，

５５７

，

６１４ ０

无

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４ ２１

，

９８４

，

８４７ ０

无

上海兖矿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３ ７

，

８２２

，

６０３ ０

无

韩朝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７

，

０３０

，

０８７ ０

无

华夏董氏兄弟商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０ ６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人，部分高级管理层相互

重合。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证券市场总体呈现震荡波动态势。截至

６

月末，沪深

３００

指数较上年末下跌

７．１％

，

Ａ

股市场

总体表现不佳。在互联网证券的冲击下，行业佣金费率较去年同期下滑约

１０％

。同时，融资市场在

ＩＰＯ

开

闸后有所回暖，类贷款业务规模继续放大。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行业股权融资总额

３

，

１９７

亿元，融资融券余额

４

，

０６４

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８％

和

８５％

。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２２

亿元（合并口径），同比下降

１９．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８１

亿元，同比下降

５３％

，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７．２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５．３８％

。报告

期内，由于市场下跌，“

８１６

事件”购买资产约损失

１．２２

亿元；处置以前年度购买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

现损失

１．５４

亿元，并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２．２３

亿元；同时，受“

８１６

事件”影响，公司融资利率

大幅上升，融资成本增加。综合以上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５３％

，而由于公司处置了以前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动亏损从资本公积转出，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增幅

１４２．７９％

，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投资规模

１２．９４

亿元（市值），已大幅降低了权益类投资的风险敞口。

报告期内，公司经纪业务股基交易份额

３．０１％

，行业排名第

１１

；投行系统完成

１

个股票主承销，

５

个债

券主承销项目及

１７

个新三板项目；截至

６

月末，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市场份额

３．６１％

，行业排名第

１１

；光证

资管受托管理本金规模

１

，

６３４

亿元；光大资本兑现首个已上市项目华声股份，在投项目“合力泰”成功借

壳上市；光大期货着力开拓风险管理及交易咨询类投资业务，加速推进风险管理子公司及期权业务的

筹备工作；光大保德信基金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二）公司各项主营业务情况

１

、经纪业务

经纪业务在积极拓展信用、代销、投顾等业务方向，稳步提升市场份额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经纪业

务整体转型。报告期，经纪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８．９

亿元，同比下降

６％

；股基交易份额

３．０１％

，增长

４％

，行业

排名第

１１

。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全面完成了小额休眠账户的另库存放、 不合格账户规范和剩余不合格账

户中止交易工作。除司法冻结账户外，公司参与交易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均为合格账户且已建立第三

方存管关系，全部新开资金账户已同时建立第三方存管关系。全部小额休眠账户、不合格资金及证券账

户均已按规定单独管理，相应资金按有关规定在指定商业银行分别集中存放。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剩余不合格资金账户数为

１

，

９０１

户；纯资金不合格资金账户数为

４０

，

２３９

户；小额休眠资金账户数为

７０１

，

６０５

户；司法冻结资金账户数为

１４５

户，证券账户数为

５８

户；不合格证券

账户数为

１

，

８４４

户；小额休眠证券账户数为

７１０

，

９３４

户；风险处置休眠证券账户数为

１

，

４８７７

户。

２

、投资银行业务

投行业务受“天丰节能事件”影响，公司融资业务受到限制。报告期完成

１

个股票主承销项目，

５

个债

券主承销项目及

１７

个新三板项目。公司全力推进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发展，于

７

月

３

日

顺利获得股转公司做市业务资格。

３

、证券投资业务

报告期，公司投资业务累计发生亏损

１．６

亿元，处置历史遗留资产

３．９

亿元。

４

、销售交易业务

销售交易业务千方百计扩大客户基础，加强对客户需求的定性、定量分析，市场份额稳步回升。报

告期，销售交易业务基金内部占有率

３．４１％

，扭转了“

８．１６

事件”以来的下滑势头，上半年实现收入

９

，

５１５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７％

。

５

、信用交易业务

信用交易业务把握住了市场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通过综合性的融资解决方案和针对性的服务迅

速提升了客户转化率和市场占有率。截至

６

月末，公司融资融券余额

１４６

亿元（不含香港子公司孖展业

务），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６％

；约定购回规模

１．８

亿元；质押回购规模

１０．６

亿元。报告期，公司信用业务收入

６．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１％

。两融市场份额

３．６１％

，行业排名第

１１

。

６

、基金业务

公司分别持有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５％

和

２５％

股权。截至报告

期末，上述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规模分别为

２４０

亿元和

６４４

亿元，公司按持股比例享有的基金管

理规模合计

２９３

亿元，占公募基金市场份额的

０．８３％

。

７

、资产管理业务

光证资管不断扩大业务边界，逐步向全系列金融产品的大资产管理转变。上半年实现收入

１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２％

。截至

６

月末，公司受托管理本金规模

１

，

６３４

亿元，其中集合理财产品规模

１５５

亿元，位居行

业第

６

。公司旗下理财产品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优异表现，存续的

４１

只产品中有

３０

只在上半年取得了正收

益。

８

、期货业务

光大期货加大客户开发和服务力度，努力开拓风险管理及交易咨询类投资项目，加速推进风险管

理子公司的筹建及期权业务的筹备工作。上半年日均保证金规模

４９

亿元，实现收入

１．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

。

９

、直投业务

光大资本直投项目合力泰于报告期内完成借壳上市，另有三个项目完成

ＩＰＯ

预披露，分别是国泰君

安、读者传媒和申龙电梯。已上市项目华声股份在二级市场兑现退出，取得年化收益率

４６．４％

。报告期公

司营业收入

２

，

２５５

万元。

１０

、境外业务

光证金控上半年经纪业务零售客户资产总值较年初增长

１７％

；投行业务成功保荐美捷汇控股创业

板上市，保荐且主承销的中国飞机租赁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挂牌，

ＩＰＯ

项目储备充足；投资移民业务及资产

管理业务稳步发展。上半年推进各项系统建设，属香港首家推出微信平台券商；上线可对接不同交易前

台和结算后台的期货中台系统；套利交易系统（

ＤＴＳ

）进入实盘测试阶段及二期开发阶段。

２０１４

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４０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２％

。

＠＠

（三）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１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

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期货拥有

２２

家营业部，总资产

５５３

，

１１８

万元，净资产

７７

，

２８０

万元，

１－６

月累

计净利润

３

，

４７７

万元。

（

２

）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资本总资产

２１５

，

０４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９

，

９０９

万元，

１－６

月累计净利润

１

，

３４７

万元。

（

３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和保德

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公司持有

５５％

股权。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保德信基金共管理

１６

只基金，管理的基金规模总额为

２４０

亿元。光大保德

信基金总资产

６５

，

０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７

，

４１５

万元，

１－６

月累计净利润

５

，

９３７

元。

（

４

）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ＥＶＥＲＢＲＩＧＨ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是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亿港币。业务性质为金融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光证金控总资产

４５０

，

５９９

万港币， 净资产

２０３

，

６５０

万港币，

１－６

月累计净利润

９５４

万港币。

（

５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经营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证资管总资产

４４

，

５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３５

，

６０４

万元，

１－６

月累计净利润

３

，

７７９

万

元。

（

６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为：金融产品投资、投资咨询、矿产品（含铁矿石）、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筑材料（含钢材）、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饲料、橡胶、棉花、木材、玻璃、食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酒类、燃料油的

批发，上述商品及相关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富尊总资产

１２０

，

９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０

，

８５８

万元，

１－６

月累计净利润

１

，

１１３

万元。

（

７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２

亿元，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

是中国首批获准成立的老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经营范围为：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成基金管理的基金规模总额为

６４４

亿元，在

８６

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

１７

，大成

基金总资产

２１２

，

１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７４

，

５５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８

，

２１６

万元。

（四）行政处罚情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天丰节能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２０１３

］

４０－２

号），详细内容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２

号。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２０１４

］

２０

号），该案已调查、审理终结。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

２１５

万元，并处以

４３０

万元罚

款；对相关保荐代表人李瑞瑜、水润东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３０

万元罚款。

（五）其他重大事项及期后事项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次级债融资方案及相关授权

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结束，发行规模为

７０

亿元，票面利率

为

５．９９％

，期限为

２

年，详情请参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７

、

０２６

号。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公司接到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关于恢复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主承销业务的通知》，同意公司继续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详情请参见公司公告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６

号。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解除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自营业务限制措施、

恢复受理公司新业务申请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４

］

３２

号）。中国证监会经核查验收，认为公

司已基本完成整改，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起解除对公司证券自营业务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复受理公司

新业务的申请。详情请参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２９

号。

４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公告的“

８．１６

”资产处置方案，平稳、有序处置“

８．１６

”金融资产，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已采用竞价交易市场单向减持方式处置因“

８１６

”事件购入的股票共计人民币

３１．２６

亿元

（按持仓成本计算，下同），已将人民币

４．９９

亿元股票用于融资融券业务，人民币

１１．５８

亿元股票用于转融

通业务。

５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收到法院受理的涉及“

８１６

事件”民事诉讼

８９

起，涉诉标的约人民

币

１

，

２０２

万元。

６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度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评价中获得

Ｃ

类

Ｃ

级评级。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投

资者保护基金缴费比例将相应增加。

＠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情况。

４．２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４．３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４．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董事陈爽先生对本次会议第

５

项议案投弃权票，具体理由详见本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

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

４５

在北京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唐双宁先生、袁长清先生、薛峰先生、陈爽先生、倪小

庭先生、韩平女士、朱宁先生现场参会，杨国平先生、郭荣丽女士通讯方式参会。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

占董事总数的

１００％

。本次董事会由袁长清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审议了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中期合规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审计费用及签署

相关合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取消自营权益类证券和证券衍

生品投资规模总额

９８

亿元的限制，仅采用相对指标，即

２０１４

年度自营权益类证券和证券衍生品投资规

模上限为净资本的

７０％

。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光证金控设立融资租赁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或其指定公司）出资在自贸区设立合资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融资租赁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机构及工商

部门的要求最终确定融资租赁公司的名称，办理名称的核准及融资租赁公司的申请、设立等手续；按照

法律法规同各出资人商议并最终确定融资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人、出资比例等。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董事陈爽先生弃权理由：认为该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互联网金融部、零售交易业务总部及财富管理中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国债期货业务、期权自营和做市商业务的议案》，同意：

（

１

）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开展国债期货交易业务；

（

２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制定开展国债期货业务的基本制度，确定投资规模、操作流程、风险控制

等相关事宜；

（

３

）公司开展期权自营和做市商业务，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请开展个股期权

业务的资格；

（

４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制定开展期权自营、做市商业务的基本制度，确定投资规模、操作流程、风

险控制等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业务和限制性股票融资业务的议案》，同意：

（

１

）公司依照监管规定开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业务和限制性股票融资业务（以下简称“行

权融资业务”）；

（

２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制定行权融资业务的基本制度、实施细则及操作流程，签署相关业务协议

等事宜；

（

３

）行权融资业务规模纳入公司信用业务总规模控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要求和市场

需求，在前述总规模内决定不同业务的规模上限。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及推选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唐双宁、高云龙、郭

新双、薛峰、陈爽、殷连臣、杨国平、朱宁、徐经长、宇永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其中朱宁、徐经

长、宇永杰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双宁先生，

１９５４

年生，硕士。现任公司董事，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光大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

席，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兼任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等。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担任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分行常务副

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沈阳分局副局长、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信

贷管理司司长、货币金银局局长、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高云龙先生，

１９５８

年生，博士。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兼任清华大学硕士生导师。曾任国家开发银行副处长、处长，高级工程师，兼职教授，广西自治区百

色市副市长，民建广西自治区副主委、主委，青海省副省长，民建青海省主委，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

总经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新双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博士。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家开发银行副处长、处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副局长，吉林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综合计划局负责人、规划局局长兼规划院常务副院长，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副书记、市长，齐

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国家开发银行信贷管理局局长。

薛峰先生，

１９６７

年生，金融学博士。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分行

办公室副主任、大连开发区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开发区分局副局长，金融时报大连记者站

站长，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党群部副部长、团委书记；大连银监局办公室主任，大连银监局副

局长、党委委员；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荆门市市委常委、荆

门市副市长；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陈爽先生，

１９６７

年生，硕士。现任公司董事，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中国光大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中国

有色矿业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陈爽先生现为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主

席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主席，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陈爽先生持有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

士衔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之法律文凭，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及为高级经济师。陈爽先

生在加入光大集团前，曾任交通银行总行法律事务室处长。

殷连臣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硕士。现任光大控股之首席投资官及管理决策委员会成员。曾任北京扬德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及美国穆迪

ＫＭＶ

中国区首席代表。殷先生于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间曾

先后担任光大控股行政人事部总经理、企划传讯部总经理、保险经纪业务部董事总经理等职务。殷先生

亦于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一年任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担任副处长等职务。殷先生持有天津南开大学

经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及西方财务会计专业硕士学位，在金融、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杨国平先生，

１９５６

年生，硕士。现任公司董事，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

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中国出租汽车暨汽

车租赁协会副会长、上海上市公司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

朱宁先生，

１９７３

年生，博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执教，被美国加州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徐经长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新建材、

五矿稀土、北京城建、中化国际独立董事，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曾

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

ＭＰＡｃｃ

中心主任及

ＥＭＢＡ

中心主任。

宇永杰女士，

１９６６

年生，博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现任长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

长。曾任航空队航天部财务司副处长、公派英国浩华国际财务公司进修和实习、曾在中国人民银行营管

部挂职、曾借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工作。

附件

２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及推选第四

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进行了审阅，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规范，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郭荣丽、倪小庭、韩 平、朱 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进行了审阅，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其出具的

《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外部审计机

构，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郭荣丽、倪小庭、韩 平、朱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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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专

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北京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８

人， 现场出席监事

８

人。 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１００％

。本次监事会由刘济平监事长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中期合规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及推选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刘济平先生、姜波

女士、陈明坚先生、赵金先生、朱武祥先生（外部监事）、张立民先生（外部监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候选人，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附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济平先生，

１９６４

年生，硕士。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历任中

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审计部副主任，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监事长，中国光大

（集团）总公司董事、审计部主任，中国光大投资管理公司监事，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曾任国家

审计署投资审计司处长。

姜波女士，

１９５５

年生，金融学博士。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工会代主席、中国光大集

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股权董事、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股权董事、光大金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董事。曾任中国光大银行总行副行长、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兼）、常务董事、首席审计

官（兼）。

陈明坚先生，

１９６９

年生，硕士。现任公司监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秘书、总法律顾问、法律

及公司秘书部主管。持有香港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及法律深造文凭，及香港理工大学公司管治硕士学位。

陈先生为香港律师，拥有逾

１８

年私人执业及公司内部律师的经验，亦为特许秘书公司及行政人员公会

及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

赵金先生，

１９６７

年生，研究生。现任公司监事，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产权管理委员

会主任和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任酒泉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科长、股改办主任，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等职。

朱武祥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数量经济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中国金融学会

常务理事，华夏幸福、海油工程、荣信股份独立董事，紫光股份监事会主席。

张立民先生，

１９５５

年生，博士。现任北京交通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洲控股、深高速、百利

电气独立董事，兼任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山大学会

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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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３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

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

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

２

。

５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事项：由于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

务管理办法》等规定，融资融券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

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融资融券投资者如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应向公司提供本

通知所列会议参会文件，并向受托证券公司征询其表达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投票意见的具体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审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否

１．０１

董事候选人唐双宁先生

１．０２

董事候选人高云龙先生

１．０３

董事候选人郭新双先生

１．０４

董事候选人薛峰先生

１．０５

董事候选人陈爽先生

１．０６

董事候选人殷连臣先生

１．０７

董事候选人杨国平先生

１．０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宁先生

１．０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经长先生

１．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宇永杰女士

２

审议选举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否

２．０１

监事候选人刘济平先生

２．０２

监事候选人姜波女士

２．０３

监事候选人陈明坚先生

２．０４

监事候选人赵金先生

２．０５

外部监事候选人朱武祥先生

２．０６

外部监事候选人张立民先生

３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议

案

１

、

２

需要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的事项将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于会议召开前的

５

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四、现场会议参会办法

１

、参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提供以下文件：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卡；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３

）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

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

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３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静安国际广场

４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５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静安国际广场（

２０００４０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１５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６４

联系人：赵蕾

３

、参会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股东账户卡原件，以备律师验证。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提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０１

董事候选人唐双宁先生

１．０２

董事候选人高云龙先生

１．０３

董事候选人郭新双先生

１．０４

董事候选人薛峰先生

１．０５

董事候选人陈爽先生

１．０６

董事候选人殷连臣先生

１．０７

董事候选人杨国平先生

１．０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宁先生

１．０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经长先生

１．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宇永杰女士

２

审议选举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０１

监事候选人刘济平先生

２．０２

监事候选人姜波女士

２．０３

监事候选人陈明坚先生

２．０４

监事候选人赵金先生

２．０５

外部监事候选人朱武祥先生

２．０６

外部监事候选人张立民先生

３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对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操作流程

１

、买卖方向：买入股票

２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８８７８８

光证投票

１７ Ａ

股

３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议案 表决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序号 表决内容 申报价格

１

审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元

１．０１

董事候选人唐双宁先生

１．０１

元

１．０２

董事候选人高云龙先生

１．０２

元

１．０３

董事候选人郭新双先生

１．０３

元

１．０４

董事候选人薛峰先生

１．０４

元

１．０５

董事候选人陈爽先生

１．０５

元

１．０６

董事候选人殷连臣先生

１．０６

元

１．０７

董事候选人杨国平先生

１．０７

元

１．０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宁先生

１．０８

元

１．０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经长先生

１．０９

元

１．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宇永杰女士

１．１１

元

２

审议选举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

元

２．０１

监事候选人刘济平先生

２．０１

元

２．０２

监事候选人姜波女士

２．０２

元

２．０３

监事候选人陈明坚先生

２．０３

元

２．０４

监事候选人赵金先生

２．０４

元

２．０５

外部监事候选人朱武祥先生

２．０５

元

２．０６

外部监事候选人张立民先生

２．０６

元

３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

元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或监事时，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选举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

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议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总数（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应

分别进行选举，即董事选举投票总数为：股数

＊７

，独立董事选举投票总数为：股数

＊３

，监事选举投票总

数为：股数

＊６

）。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

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当选举票数超过一亿票

时，应通过现场进行表决。

二、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

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

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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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

2014-066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及三松再生水厂工程

BOT

项目特许经营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框架协议，根据招标文件，公司需在规定时间内成立项目公司承接建

设与运营，并与招标人授权部门签署正式《特许经营协议》，因此项目实施存在变化的可能，

项目具体结算金额以实际工程量为准，存在最终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情形；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

BOT

项目尚未开工，因此仍然存在因不可抗力之外的因素导致公

司无法按时开工、无法按时竣工等项目违约风险；

3

、公司需自行为本

BOT

项目融资并垫付工程款，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

4

、本次合同的对手方为政府单位，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污水处理费用的调整范围和保

底水量，因此公司判断该

BOT

项目的商业风险较低。但由于

BOT

合同所约定的运营期限较长，

因此公司无法完全预计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

5

、鉴于协议涉及的项目需在项目所在地注册合法公司，本公司将根据涉及金额按中国

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成立项目公司等相关事项履行审批程序，并及

时披露进展情况。

二、协议签署情况

2014

年

5

月

26

日，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乙

方

"

）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污水处理

厂（一期）、三松再生水厂工程

BOT

项目投标的议案》（详见

2014

年

5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4-043

】号公告），并于

2014

年

7

月

7

日收到招标人平潭综合实验区

交通与建设局签发的《中标通知书》（详见

2014

年

7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

2014-059

】号公告）。

2014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与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就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及

三松再生水厂工程

BOT

项目签署了特许经营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介绍

甲方：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

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负责实验区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与管理；负责房地产行业

管理和住房保障工作；负责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负责指导、监督交通运输行业、工

程建设行业和建筑市场管理；负责港口、水务、人防、交通战备等管理工作（摘自平潭综合实

验区交通与建设网）。

本公司与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名称：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及三松再生水厂工程

BOT

项目

2

、建设地点：平潭

3

、项目模式：本项目规定甲方授予乙方特许经营权以投资、建设、运营、维护金井湾污水

处理厂（一期）和三松再生水厂

BOT

项目，并在特许经营期期满后将特许项目的财产（全部设

施保持正常运行）无偿地移交给甲方或其指定的机构。

4

、建设内容：金井湾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用地

76758.59

平方米，项目总规模为日处理污

水

8.0

万吨，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规模为

4.0

万吨

／

日，二期工程规模为

4.0

万吨

／

日（二期工程建

设具体时间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按城市发展实际需求另行确定）；三松再生水厂建设用

地

32984.42

平方米，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污水

4.0

万吨

／

日。

5

、合同工期： 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建设期要求：项目建设期从已具备开工条

件并签署

BOT

《特许经营协议（框架）》后正式下达开工令之日起

240

日历天内完成。至

2015

年

4

月前一期工程建设完工并投入正式运营（含试运行）；

②

三松再生水厂项目建设期要求：项目

建设期从已具备开工条件并签署

BOT

《特许经营协议（框架）》后正式下达开工令之日起

240

日

历天内完成。至

2015

年

11

月前工程建设完工并投入正式运营（含试运行）。

6

、运营内容：本项目特许经营期

25

年（含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期），从特许经营权协议签

订之日开始计算。项目公司成立后，所有权益由其承接。

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的初始污水处理单价按中标价

1.275

元

/

吨计费；项目（一期）设

计进水水量为

4

万吨

/

日，前三年进水水量保底数按设计进水水量的

80%

计量，第四年以后（含

第四年）按

95%

计量。

三松再生水厂的初始污水处理单价按中标价

1.255

元

/

吨计费。 项目总设计进水水量为

4

万吨

/

日，前三年进水水量保底数按设计进水水量的

80%

计量，第四年以后（含第四年）按

95%

计量。

7

、移交内容：项目公司必须在特许经营期结束前一年做好移交的准备工作。特许经营期

届满，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终止，政府将无偿收回本项目的全部设施。项目公司应保证全部

设施能继续保持正常运转， 并在项目移交给政府前负责清偿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形成

的任何债务。

五、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承接

BOT

项目符合公司借助平潭开发建设，发挥区域优势做大做强的发展战略。

协议的履行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业务结构，为公司今后在平潭开展同类项目奠定基础，形成

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根据协议中的工期安排，协议履行预计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及往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

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金井湾污水处理厂（一期）及三松再生水厂工程

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框架）。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９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２７

，

３１４

，

８６１．２３ ３００

，

８１７

，

５１２．０９ ８．８１％

营业利润

１３９

，

５９０

，

１１８．７０ １３９

，

６５５

，

４３１．２６ －０．０５％

利润总额

１３８

，

４７２

，

５４１．８２ １３７

，

４７８

，

２０６．４２ ０．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３

，

５１５

，

８５０．７１ ８３

，

２９６

，

７９３．２２ ０．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０９ ０．３９１ －２０．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０４％ ９．１１％ －４．０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３９３

，

５１９

，

９９４．５４ １

，

７７５

，

９２９

，

５７０．０２ ３４．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０２

，

６５１

，

６５１．３２ １

，

０００

，

３１０

，

６２０．２７ ８０．２１％

股 本

２８１

，

７９０

，

１０９．００ ２１２

，

９４６

，

３３２．００ ３２．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６．４０ ４．７０ ３６．１７％

注：表中数字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以来，公司新建项目英迪格酒店、玉龙雪山游客服务中心、

５５９６

商业街

陆续投入运营，但由于市场尚处于培育期，英迪格酒店、玉龙雪山游客服务中心尚未

实现盈利，对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

，

７３１．４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８１％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３５１．５９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０．２６％

。公司各主要业务经营情

况如下：

索道业务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三条索道共接待游客

１４５．０６

万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

６．７２％

；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

，

２２３．８４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１％

。 玉龙雪山索道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

６０．０２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３１％

；云杉坪索道接待游客

７９．４２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８７％

；牦牛坪索道接待

５．６２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３６％

。

印象丽江演出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印象丽江·雪山篇共演出

４７９

场， 接待游客

１１２．６９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９．３８％

；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１８３．６７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４％

；实现净利润

６

，

３００．７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１％

；

酒店业务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和府酒店公司（包括和府皇冠假日酒店、英迪格酒

店及

５５９６

商业街）共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０９０．０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１．４４％

；实现净利

润为

－５５７．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同期为盈利

４９．６７

万元，同比减少

６０６．９５

万元。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报告期内，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

，

８４３

，

７７７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３３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７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４１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７５２

，

６３９

，

９９３．４１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到位。

在此因素的影响下，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比期初增长了

３４．７８％

、

８０．２１％

、

３２．３３％

、

３６．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下降了

２０．９７％

、

４．０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如适用）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不适用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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